


有關「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灣大哥大)擬申請

合併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灣之星)案」所涉

員工安置計畫及權益保障規劃等相關事項一案，本部意見

如下:

一、近年企業併購案頻傳，員工權益保障相關議題受各界關注，本

部亦非常重視，企業併購過程中，雖員工權益保障已明確規範

於勞動基準法及企業併購法，惟本部配合主管機關進行併購案

相關審查時，均仍秉持確保員工權益之立場及前提下，審視勞

資協商情形並提供意見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依案內附件所載，台灣大哥大及台灣之星將分二階段轉調員工，

另對媒合不成或不同意轉調之員工將提供優於勞動基準法等相

關規定之「優離退方案」供員工選擇；且台灣大哥大對台灣之

星經理級（含）以下同仁將全數留用，留用人數約 97.5%員工。

本部肯定台灣大哥大以上所做的承諾，並請台灣大哥大應履行

承諾，另就書面資料所提對台灣之星員工之安置計畫，本部意

見如下：

(一) 有關所提「將依組織需求與公司人力、職級規劃，持續提

供轉調台灣大哥大及其關係企業之工作機會」一節，台灣

大哥大合併台灣之星後，若對台灣之星之經營規模及營業

據點進行縮編或裁撤，有關營業據點裁撤之情形、數量及

台灣之星員工轉調之情形、人數，應公開揭示前開資訊，

讓員工了解；另台灣大哥大如經盤點集團職缺後，應使員

工知悉所預定提供之各項職缺，讓員工有選擇職缺之機會

且台灣大哥大所提供之職缺應與台灣之星轉調人數相當。

(二) 另有關所提「後續將安排台灣之星員工面談」一節，各項

職缺應確保每位有意願之勞工皆有接受面談之機會，並需



公平審核，另若未獲轉調或媒合成功，應告知勞工原因及

提供申訴管道。又台灣大哥大提供給勞工之工作之薪資、

工作時間、職務及工作地點等勞動條條件，應與勞工原有

職務之勞動條件相當，以免造成爭議。

三、另雖台灣大哥大於案內提供之說明資料已提及後續會由台灣之

星管理階層負責加強內部溝通，為避免後續執行員工安置計畫

時發生勞資爭議，爰於合併過程中，台灣之星應積極向員工及

勞資會議勞方代表妥為說明及協商合併對於勞工工作權或勞動

權益的影響，使其了解員工安置、優離退方案等勞動權利義務

有關事項。又如後續商定不留用或不同意被留用之員工人數符

合大量解僱勞工之情事，應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規定通報大

量解僱計畫書並進行協商，以符法制。

四、末本案受讓公司-即台灣大哥大，應承諾依本部上開意見執行，

及承諾不得於同意留用員工移轉後，片面變更留用員工之勞動

條件及任意資遣留用員工，並應注意企業文化差異對於留用員

工之影響，盡力協助留用員工與其企業文化融合，以穩定勞資

關係。


